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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臺灣

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

向本院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主文欄雖

諭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

○號SIM卡壹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然該案所憑之證據實際上為臺灣

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手機內

對話紀錄截圖，兩案所使用之手機及門號是同1個，所以聲

明異議人對於檢察官追徵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

0000000號SIM卡1張）價額一事不服，且違反一事不二罰原

則，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

官執行之指揮不當」，應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

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7年台抗字第74

1號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48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罰執

行，由檢察官依指揮書附具之裁判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

7條第1項、第458條規定至明；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

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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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除法院之確定判決或定執行刑

之確定裁定有違法情事，經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加以撤銷

或變更者外，原確定裁判有其執行力，檢察官應據以執行；

從而，於法院之確定裁判變更前，檢察官據以執行，其執行

之指揮即難認有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6

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01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24號裁定意

旨參照）。再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

揮為限。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其

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

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0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學宇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6

月，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

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此案於民國113年6月12日確定，則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上開判決自應於該判決所指之行動電

話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先予敘明。

 (二)經本院針對聲明異議人所提上開案件，確認聲明異議人所

述受執行之情事，本件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之執行，

函覆稱：未扣案手機0000000000號及SIM卡費用，本署前與

被告遠距訊問時，其稱該行動電話已經警察查扣，顯與判

決內容不符，本署無法追徵其價額等語，有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113年10月9日宜檢智法113執聲他394字第113902165

3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1頁），且經本院職權調閱本

件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113年度執

聲他字第394號執行卷宗，僅見檢察官詢問被告就本件有期

徒刑部分，是否聲請與另案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應執行

刑，並使被告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之手

機廠牌、購買價格、是否同意追徵等節表示意見，已難認

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已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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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外，聲明異議人於本院時亦稱是地檢署遠距訊問時

跟其說要追徵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的價額

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然觀卷附執行筆錄，訊問人為

書記官，非檢察官，亦難認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

00000號及SIM卡有何執行指揮。綜上，足認本件未扣案行

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尚未經檢察官指揮執

行，聲明異議人自不得於未執行前，即以此為由對檢察官

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

 (三)至聲明異議人所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宣告沒收

之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與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扣案APPLE廠牌

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及SIM卡1張），實際上同

一乙事，經本院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全案卷

宗，可知本件追查過程，係因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

第1175號判決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認該案係誤將108

年7月30日之對話紀錄認為係108年6月18日之對話紀錄，而

據以起訴，所敘及之事實與本件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

號案件經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相同，聲明異議人所述非無憑

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本件檢察官未有執行指揮，亦無執行指揮違法或不

當，聲明異議人所執前詞，非針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適法或

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而為異議指摘，聲明異議人之聲請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應附繕本）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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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向本院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主文欄雖諭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號SIM卡壹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然該案所憑之證據實際上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兩案所使用之手機及門號是同1個，所以聲明異議人對於檢察官追徵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價額一事不服，且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應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7年台抗字第741號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48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罰執行，由檢察官依指揮書附具之裁判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第458條規定至明；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除法院之確定判決或定執行刑之確定裁定有違法情事，經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加以撤銷或變更者外，原確定裁判有其執行力，檢察官應據以執行；從而，於法院之確定裁判變更前，檢察官據以執行，其執行之指揮即難認有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6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01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2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其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0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學宇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此案於民國113年6月12日確定，則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上開判決自應於該判決所指之行動電話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先予敘明。
 (二)經本院針對聲明異議人所提上開案件，確認聲明異議人所述受執行之情事，本件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之執行，函覆稱：未扣案手機0000000000號及SIM卡費用，本署前與被告遠距訊問時，其稱該行動電話已經警察查扣，顯與判決內容不符，本署無法追徵其價額等語，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9日宜檢智法113執聲他394字第1139021653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1頁），且經本院職權調閱本件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113年度執聲他字第394號執行卷宗，僅見檢察官詢問被告就本件有期徒刑部分，是否聲請與另案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應執行刑，並使被告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之手機廠牌、購買價格、是否同意追徵等節表示意見，已難認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已執行。此外，聲明異議人於本院時亦稱是地檢署遠距訊問時跟其說要追徵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的價額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然觀卷附執行筆錄，訊問人為書記官，非檢察官，亦難認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有何執行指揮。綜上，足認本件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尚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聲明異議人自不得於未執行前，即以此為由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
 (三)至聲明異議人所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宣告沒收之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與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扣案APPLE廠牌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及SIM卡1張），實際上同一乙事，經本院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全案卷宗，可知本件追查過程，係因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認該案係誤將108年7月30日之對話紀錄認為係108年6月18日之對話紀錄，而據以起訴，所敘及之事實與本件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案件經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相同，聲明異議人所述非無憑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本件檢察官未有執行指揮，亦無執行指揮違法或不當，聲明異議人所執前詞，非針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適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而為異議指摘，聲明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84號
聲  請  人  王學宇

                    籍設基隆市○○區○○路00號（基隆○○○○○○○○）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臺灣
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
向本院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主文欄雖
    諭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號SIM卡
    壹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然該案所憑之證據實際上為臺灣高等法院10
    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手機內對話紀錄截
    圖，兩案所使用之手機及門號是同1個，所以聲明異議人對
    於檢察官追徵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
    IM卡1張）價額一事不服，且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為此聲
    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
    官執行之指揮不當」，應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
    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7年台抗字第74
    1號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48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罰執
    行，由檢察官依指揮書附具之裁判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
    7條第1項、第458條規定至明；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
    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
    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除法院之確定判決或定執行刑
    之確定裁定有違法情事，經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加以撤銷
    或變更者外，原確定裁判有其執行力，檢察官應據以執行；
    從而，於法院之確定裁判變更前，檢察官據以執行，其執行
    之指揮即難認有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6
    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01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24號裁定意
    旨參照）。再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
    揮為限。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其
    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
    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0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學宇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6
     月，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此案於民國113年6月12日確定，則臺灣宜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依上開判決自應於該判決所指之行動電話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先予敘明。
 (二)經本院針對聲明異議人所提上開案件，確認聲明異議人所
     述受執行之情事，本件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之執行，
     函覆稱：未扣案手機0000000000號及SIM卡費用，本署前與
     被告遠距訊問時，其稱該行動電話已經警察查扣，顯與判
     決內容不符，本署無法追徵其價額等語，有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113年10月9日宜檢智法113執聲他394字第113902165
     3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1頁），且經本院職權調閱本
     件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113年度執
     聲他字第394號執行卷宗，僅見檢察官詢問被告就本件有期
     徒刑部分，是否聲請與另案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應執行刑
     ，並使被告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之手機
     廠牌、購買價格、是否同意追徵等節表示意見，已難認檢
     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已執行。
     此外，聲明異議人於本院時亦稱是地檢署遠距訊問時跟其
     說要追徵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的價額等語
     （見本院卷第109頁），然觀卷附執行筆錄，訊問人為書記
     官，非檢察官，亦難認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
     0號及SIM卡有何執行指揮。綜上，足認本件未扣案行動電
     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尚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聲
     明異議人自不得於未執行前，即以此為由對檢察官之執行
     指揮聲明異議。
 (三)至聲明異議人所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宣告沒收
     之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與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扣案APPLE廠牌
     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及SIM卡1張），實際上同
     一乙事，經本院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全案卷
     宗，可知本件追查過程，係因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
     第1175號判決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認該案係誤將108
     年7月30日之對話紀錄認為係108年6月18日之對話紀錄，而
     據以起訴，所敘及之事實與本件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
     號案件經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相同，聲明異議人所述非無憑
     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本件檢察官未有執行指揮，亦無執行指揮違法或不當
    ，聲明異議人所執前詞，非針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適法或其
    執行方法有何不當而為異議指摘，聲明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應附繕本）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84號
聲  請  人  王學宇

                    籍設基隆市○○區○○路00號（基隆○○○○○○○○）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向本院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主文欄雖諭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壹支（含門號○○○○○○○○○○號SIM卡壹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然該案所憑之證據實際上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兩案所使用之手機及門號是同1個，所以聲明異議人對於檢察官追徵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價額一事不服，且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應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7年台抗字第741號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48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罰執行，由檢察官依指揮書附具之裁判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第458條規定至明；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除法院之確定判決或定執行刑之確定裁定有違法情事，經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加以撤銷或變更者外，原確定裁判有其執行力，檢察官應據以執行；從而，於法院之確定裁判變更前，檢察官據以執行，其執行之指揮即難認有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6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01號、103年度台抗字第62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其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0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學宇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未扣案之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此案於民國113年6月12日確定，則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上開判決自應於該判決所指之行動電話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先予敘明。
 (二)經本院針對聲明異議人所提上開案件，確認聲明異議人所述受執行之情事，本件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之執行，函覆稱：未扣案手機0000000000號及SIM卡費用，本署前與被告遠距訊問時，其稱該行動電話已經警察查扣，顯與判決內容不符，本署無法追徵其價額等語，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9日宜檢智法113執聲他394字第1139021653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1頁），且經本院職權調閱本件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沒字第567號、113年度執聲他字第394號執行卷宗，僅見檢察官詢問被告就本件有期徒刑部分，是否聲請與另案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應執行刑，並使被告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之手機廠牌、購買價格、是否同意追徵等節表示意見，已難認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已執行。此外，聲明異議人於本院時亦稱是地檢署遠距訊問時跟其說要追徵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的價額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然觀卷附執行筆錄，訊問人為書記官，非檢察官，亦難認檢察官就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有何執行指揮。綜上，足認本件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部分，尚未經檢察官指揮執行，聲明異議人自不得於未執行前，即以此為由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
 (三)至聲明異議人所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判決宣告沒收之未扣案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及SIM卡，與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所宣告沒收之扣案APPLE廠牌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及SIM卡1張），實際上同一乙事，經本院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全案卷宗，可知本件追查過程，係因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75號判決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認該案係誤將108年7月30日之對話紀錄認為係108年6月18日之對話紀錄，而據以起訴，所敘及之事實與本件即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15號案件經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相同，聲明異議人所述非無憑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本件檢察官未有執行指揮，亦無執行指揮違法或不當，聲明異議人所執前詞，非針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適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而為異議指摘，聲明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林欣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